南京大学申报“×××项目”单位推荐意见表

	申报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博士毕业学校
	
	目前身份
	
	联系电话电子邮箱
	

	所在（拟进）流动站
	
	合作导师
	

	申报人知情承诺：

申报人承诺符合“×××项目”申报条件且自愿通过南京大学设站单位申报。
申报人承诺如实填写申报书，如获资助，将按规定期限办理相关手续。


     
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合作导师
推荐意见
	推荐理由：


合作导师（签名）：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推荐单位
行政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推荐单位
党委意见
	

签名：           公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
	人资处意见
	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    年  月  日



注：1、“目前身份”栏，可填应届博士、在站全职博士后、在站在职博士后等；
2、此表应在学校通知所规定申报截止日期前交校人资处人事服务办（仙林校区行政北楼534室）。
